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秦科技”）本次

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73,010,000
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73,010,0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3月7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3号），同意陕西华秦科技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1,666.6668万股，并于 2022年 3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66,666,668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51,248,736股，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15,417,932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涉及限售股股东
数量为 10名，对应的限售股股份数量为 73,010,000股（含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数
量），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37.50%。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
起36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5年3月7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数量变化三次。
公司于 2022年 5月 17日召开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以2022年6月2日总股本
66,666,668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共计转增 26,
666,668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93,333,336股。

公司于 2023年 5月 12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以 2023年 5月 30日总股
本93,333,336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9股，合计转增45,
733,335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39,066,671股。

公司于2024年5月9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以 2024年 5月 27日总股本
139,066,671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合计转增55,
626,668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194,693,339股。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
其他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华秦科技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陕西华秦科
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等文件，本次上市流
通的限售股股东做出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持股及减持意向的相关承诺如
下：

（一）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1、股东泉州华秦万生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白红艳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

（2）自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发生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息、除权事项的，则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则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在延长锁定期内，本企业/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

（3）自本承诺函出具后，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其他监管规定，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该等规定时，本企业/本人
承诺届时将按照该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4）本企业/本人将严格遵守已作出的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
的承诺，如违反上述承诺，除将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外，本企业/本人还应将因违反承诺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
缴给发行人。

2、股东罗发、王均芳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2）自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
后 6 个月内发生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息、除权事项的，则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则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在延长锁定期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自本承诺函出具后，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其他监管规定，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
将按照该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4）本人将严格遵守已作出的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不因本人在公司的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如违反上述承诺，除将按
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外，本人
还应将因违反承诺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缴给发行人。

3、股东武腾飞承诺：
（1）所持股份自取得之日起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后36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
后 6 个月内发生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息、除权事项的，则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则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在延长锁定期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自本承诺函出具后，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其他监管规定，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
将按照该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4）本人将严格遵守已作出的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不因本人在公司的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如违反上述承诺，除将按
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外，本人
还应将因违反承诺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缴给发行人。

4、股东孙纪洲、李湛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2）自本承诺函出具后，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其他监管规定，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
将按照该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3）本人将严格遵守已作出的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不因本人在公司的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如违反上述承诺，除将按
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外，本人
还应将因违反承诺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缴给发行人。

5、股东朱冬梅、康青梅、卿玉长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2）自本承诺函出具后，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其他监管规定，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
将按照该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3）本人将严格遵守已作出的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如违反上述承诺，除将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承担法律责任外，本人还应将因违反承诺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缴给发行人。

（二）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股东泉州华秦万生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关于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及转让的有关承诺。
（2）本企业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锁定期满后在一定时间内将继续长期

持有公司股份。
（3）对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企业将

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
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4）如在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减持股票的，将严格
遵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
划，保证公司的稳定经营，并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公告。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的方
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5）本企业在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时股票的发行价格（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在承诺的持
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后减持的，减持价格在满足本企业已作出的各项承诺的前提
下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而定。

（6）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相关承诺，且在前述承诺的股
份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依法依规减持。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对股份锁定、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企业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7）如因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导致发行人或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本
企业将向发行人或其投资者依法予以赔偿；若本企业因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取得
不当收益的，则该等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有。

2、股东白红艳、朱冬梅承诺：
（1）本人将严格遵守关于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及转让的有关承诺。
（2）本人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锁定期满后在一定时间内将继续长期持

有公司股份。
（3）对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将严格

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
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4）如在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股票的，将严格遵守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保
证公司的稳定经营，并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公告。本人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
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5）本人将严格遵守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相关承诺，且在前述承诺的股份
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依法依规减持。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
股份锁定、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6）如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导致发行人或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本人
将向发行人或其投资者依法予以赔偿；若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取得不当收
益的，则该等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有。

3、股东罗发、王均芳、武腾飞承诺：
（1）本人将严格遵守关于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及转让的有关承诺。
（2）本人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锁定期满后在一定时间内将继续长期持

有公司股份。
（3）对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将严格

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
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4）如在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股票的，将严格遵守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保
证公司的稳定经营，并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公告。本人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
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5）本人在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时股票的发行价格（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在承诺的持股
锁定期满后两年后减持的，减持价格在满足本人已作出的各项承诺的前提下根
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而定。

（6）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
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本人将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
规定：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②
本人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会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③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
其他规定。

（7）本人将严格遵守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相关承诺，且在前述承诺的股份
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依法依规减持。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
股份锁定、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8）如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导致发行人或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本人
将向发行人或其投资者依法予以赔偿；若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取得不当收
益的，则该等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有。

4、股东孙纪洲承诺：
（1）本人将严格遵守关于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及转让的有关承诺。
（2）本人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锁定期满后在一定时间内将继续长期持

有公司股份。
（3）对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将严格

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
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4）如在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股票的，将严格遵守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保
证公司的稳定经营，并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公告。本人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
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5）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
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本人将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
规定：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②
本人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会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③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
其他规定。

（6）本人将严格遵守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相关承诺，且在前述承诺的股份

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依法依规减持。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
股份锁定、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7）如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导致发行人或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本人
将向发行人或其投资者依法予以赔偿；若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取得不当收
益的，则该等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有。

5、股东李湛承诺：
（1）本人将严格遵守关于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及转让的有关承诺。
（2）本人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锁定期满后在一定时间内将继续长期持

有公司股份。
（3）对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将严格

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
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4）如在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股票的，将严格遵守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5）锁定期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
期满之日起 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
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6）本人将严格遵守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相关承诺，且在前述承诺的股份
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法依规减持。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锁定、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人将按相关要求执
行。

（7）如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导致发行人或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本人
将向发行人或其投资者依法予以赔偿；若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取得不当收
益的，则该等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
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对该股东的
违规担保等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对公司无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公司对该等股东亦无违规担保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

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截至本核查意见
出具之日，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公
司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73,010,000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37.5%，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3月7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股东名称

泉州华秦万生商务信息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罗发

白红艳

朱冬梅

孙纪洲

王均芳

康青梅

李湛

卿玉长

武腾飞

合计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15,697,150

14,309,960

13,141,800

9,199,260

4,380,600

3,650,500

3,650,500

3,650,500

3,577,490

1,752,240

73,010,000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8.06

7.35

6.75

4.72

2.25

1.87

1.87

1.87

1.84

0.90

37.50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15,697,150

14,309,960

13,141,800

9,199,260

4,380,600

3,650,500

3,650,500

3,650,500

3,577,490

1,752,240

73,010,000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2.
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份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73,010,000

限售期（月）

36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解禁前后，华秦科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股）

146,020,000

48,673,339

194,693,339

变动数（股）

-73,010,000

+73,010,000

0

变动后（股）

73,010,000

121,683,339

194,693,339

注：股本变动结构表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2025年2月26
日为权益登记日下发的股本结构表填写。以上股本变动结构表的变动情况以解
除限售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股本结构表为准。

特此公告。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281 证券简称：华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6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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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18日召开了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具体

情况如下：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的4名激励对

象及预留授予中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首次授予中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26.00万

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预留授予中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25.00万份股

票期权进行注销。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2月1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近日，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了注销上

述股票期权的申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部分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

本次注销的股票期权尚未行权，注销后不会对公司股本造成影响。本次注

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24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03162 证券简称：海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5-012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图生物”）于近日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编号

1

2

3

产品名称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检
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法)

B族链球菌核酸检测试剂
盒（PCR-荧光探针法）

幽门螺杆菌IgG抗体检测
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
法）

注册证编号

国 械 注 准
20253400376

国 械 注 准
20253400439

国 械 注 准
20253400449

注册证有
效期

5年

5年

5年

预期用途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中人表皮生长因子
受体2（HER-2/neu）的含量，主要用于对乳腺癌患者
进行动态监测以辅助判断疾病进程或治疗效果，不
能作为恶性肿瘤早期诊断或确诊的依据，不用于普
通人群的肿瘤筛查。

本试剂盒用于定性检测妊娠妇女阴道和直肠联合拭
子中的B族链球菌DNA。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血清/血浆中幽门螺杆菌
IgG（Hp IgG）抗体。

二、同类产品相关情况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数据查询信息，截至公告日，国内外同行业
部分厂家已取得上述部分类似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详情请登录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https://www.nmpa.gov.cn）查阅。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进一步丰富了公司产品菜单，不断满足市场需

求，是对公司现有检测产品的有效补充，可以逐步提高公司产品的整体竞争力，
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四、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上市后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目前尚无法预

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03658 证券简称：安图生物 公告编号：2025-014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项目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股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8,938,728,833.03

2,548,975,095.48

2,560,909,982.99

1,114,725,523.57

1,056,521,029.37

0.68

7.18

本报告期末

44,591,371,321.43

15,700,447,526.53

1,627,625,378.00

9.65

上年同期

37,186,441,278.56

3,461,085,229.72

3,474,686,712.52

1,603,932,273.93

1,513,156,359.54

0.99

10.87

本报告期初

43,139,474,342.93

15,242,785,146.68

1,627,610,908.00

9.37

增减变动幅度（％）

4.71

-26.35

-26.30

-30.50

-30.18

-31.31

-3.69

增减变动幅度（％）

3.37

3.00

0.00

2.99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8,938,728,833.03元，同比增加4.71%，营业

利润 2,548,975,095.48元，同比下降 26.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
114,725,523.57元，同比下降 30.50%，主要原因系新能源板块受原材料、行业竞
争等不利影响，销售额下降，盈利水平下降，具体详见瑞泰新材2024年度业绩预
告（股票代码：301238，公告编号：2025-003）；供应链服务板块方面，经营规模稳
步增长，订单较为充足，但为积极应对地缘政治、贸易保护主义等带来的影响，
公司加快推动全球化布局，增加了海外自有工厂的建设等，从而导致经营成本
增加，使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总计 44,591,371,321.43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合计15,700,447,526.53元，比本报告期初增长3.0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相关规定未对 2024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

露。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91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2025-06
转债代码：127040 转债简称：国泰转债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东华工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股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8,862,222,844.58

506,412,688.52

499,400,614.20

410,250,060.43

379,840,443.47

0.5814

9.81%

本报告期末

16,100,437,077.47

4,352,726,799.70

708,040,122.00

6.17

上年同期

7,558,215,928.20

413,750,526.80

409,637,405.39

343,926,312.91

294,372,264.01

0.4890

8.94%

本报告期初

14,336,573,892.32

4,008,936,912.39

708,182,622.00

5.70

增减变动幅度（％）

17.25

22.40

21.91

19.28

29.03

18.90

0.87

增减变动幅度（％）

12.30

8.58

-0.02

8.25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分别以本报告期期末、本报告期期初的普通股总额为基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86,222.28万元，同比增长17.25%；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025.01万元，同比增长19.28%。

（一）营业收入较2023年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稳步推进生产经营工作，正

在执行的工程订单同比增加；二是在建总承包项目进展正常，按完工进度确认

的收入同比有所增长。

（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23年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营业收

入总体增长；二是公司深化工程项目精细化管理，全面推行项目责任成本管控，

使得整体毛利率同比有所增长。

三、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本公司无业绩泄露和股价异动情况。

四、其他说明

本公司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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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股本（万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

98,182.11

25,805.36

25,789.02

22,134.69

16,960.68

1.5906

5.99

本报告期末

420,045.72

377,380.54

14,000.00

27.21

上年同期

98,545.52

22,416.33

22,409.74

19,460.12

14,948.93

1.3908

5.44

本报告期初

426,097.01

362,085.68

14,000.00

25.92

增减变动幅度（％）

-0.37

15.12

15.08

13.74

13.46

14.37

增加0.55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1.42

4.22

-

4.98

注：1、上表中基本每股收益的普通股股数为总股本扣除报告期内回购股份

数的加权平均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中期末普通股股数为总

股本扣除回购股份数。

2、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3、以上财务数据和指标以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数据若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8,182.1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0.37%；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2,134.6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74%；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6,960.68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13.46%；实现基本每股收益1.590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37%。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420,045.72万元，同比减少 1.42%；归属于母公司的

所有者权益377,380.54万元，同比增长4.22%。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稳定，毛利率有小幅增长，同时公司积极采取

措施加大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本年度收到的销售回款增加，计提信用减值损

失和资产减值损失减少，使得公司整体利润有所上升。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中经审计的数据为准，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330 证券简称：宏力达 公告编号：2025-001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 资 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股 本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元）

本报告期

1,037,445,801.63

144,132,978.70

143,839,536.27

128,508,179.93

116,378,887.00

0.97

8.00

本报告期末

2,150,661,932.73

1,634,278,486.88

132,000,000.00

12.38

上年同期

1,104,118,198.27

161,799,580.79

160,290,763.45

142,675,156.77

132,054,217.65

1.08

9.23

本报告期初

2,054,119,213.91

1,591,316,134.82

132,000,000.00

12.06

增减变动幅度（％）

-6.04

-10.92

-10.26

-9.93

-11.87

-10.19

-1.23

增减变动幅度（％）

4.70

2.70

-

2.65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

司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3、以上增减变动幅度数据如有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4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公司围绕整体发展目标，快速应对市场

变化，持续技术创新，加大市场开拓，高效生产协同，加强风险管控。在新产品
开发、产品迭代、核心部件研发自制等方面进一步突破，行业高端产品订单和销
量增长，规模客户和行业标杆客户增加，产业链优势持续巩固，为推动公司稳
健、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37,445,801.6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04%；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8,508,179.9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9.93%；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378,887.00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11.87%。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150,661,932.73元，较期初增长4.70%；归属于母公
司的所有者权益1,634,278,486.88元，较期初增长2.70%。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无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可能与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2024年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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